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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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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股份数为 150 万股，融资总金额为人民币 255 万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7 元。 

根据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净利润计算，本次增资后，摊

薄的每股收益为 0.34 元，摊薄的静态市盈率约为 4.98 倍。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

确定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最近一期的净利润、每股净资产、

行业平均市盈率等多种因素，并在与投资者沟通的基础上最终确定的。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在册股东享有股份优先认购权，均可参与本次认购。 

（四）发行对象情况及认购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股权登记日的所有在册股东，其认购数量和认购方式如

下： 

在册股东认购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数量（股） 认购方式 

1 苏  琳 693,000 现金 

2 刘  莉 687,000 现金 

3 陈光蓉 90,000 现金 

4 苏  萍 30,000 现金 

合计 1,500,000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1、苏琳，男，1966 年 10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2 年毕业于成都广播电视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1985 年 9 月至 1999 年 5 月在

成都电焊机研究所任技术员；2000 年 7 月至 2015 年 1 月在成都埃森普特焊接设

备有限责任公司任总经理；2015 年 1 月至今在成都埃森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任董事长、总经理，董事长、总经理任期三年，自 2015 年 1 月 27 日起。 

2、刘莉，女，1969 年 5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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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区域经济专业。1991 年 6 月至 1996 年 9 月在成都市轻工

局任会计；1996 年 9 月至 2000 年 7 月在成都市轻工实业总公司任主办会计；2000

年 7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成都埃森普特焊接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任监事；2015 年 1

月至今在成都埃森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

2015 年 1 月 27 日起；3 月起又在公司任财务负责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为止。 

3、陈光蓉，女，1971 年 11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

历，1991 年毕业于成都洞子口职业高中工商管理专业。1991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2 月在成都荷花池商场任管理员；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成都八益家具

商城任管理员；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 月在成都埃森普特焊接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任监事；2015 年 1 月至今在成都埃森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监事

任期三年，自 2015 年 1 月 27 日起。 

4、苏萍，女，1971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

学历，2006 年毕业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律本科专业。1992 年 6 月至今在农行

成都成华支行任柜员。 

上述认购对象均是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苏琳与刘莉系夫妻关系，苏琳与苏萍

系兄妹关系，其他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由投资者以现金形式认购，未有以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

形。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股份发行后，控股股东仍为苏琳，持有股份比例仍为 46.2%，实际控制

人仍是苏琳和刘莉，未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埃森普特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

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增资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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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比例（%） 股东性质 限售股份 

苏琳 2,309,910 46.20 境内自然人 2,309,910 

刘莉 2,290,090 45.80 境内自然人 2,290,090 

陈光蓉 300,000 6.00 境内自然人 300,000 

苏萍 100,000 2.00 境内自然人 100,000 

合计 5,000,000 100.00 - 5,000,000 

增资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比例（%） 股东性质 限售股份 

苏琳 3,002,910 46.20 境内自然人 2,829,660 

刘莉 2,977,090 45.80 境内自然人 2,805,340 

陈光蓉 390,000 6.00 境内自然人 367,500 

苏萍 130,000 2.00 境内自然人 100,000 

合计 6,500,000 100.00 - 6,102,500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

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请参见下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367,500 5.66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 - 30,000 0.46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 - 397,500 6.12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600,000 92.00 5,635,000 86.69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900,000 98.00 6,002,500 92.34 

3、核心员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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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它 
100,000 2.00 100,000 1.5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5,000,000 100.00 6,102,500 93.88 

总股本 
5,000,000 100.00 6,500,000 100.00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前股东人数为 4 人，本次股票发行未新增股东，发行完成

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4 人。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为 255 万元，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

有所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

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财务实力增强。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焊割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本次募集所得资金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从而进一步增强股份流动性。

股票发行前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变化。本次发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

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 

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苏琳持有公司 2,309,910 股，持股比例为 46.20%；

实际控制人为苏琳和刘莉，二人系夫妻，共持有公司 92%的股份。 

本次发行后，苏琳持有的股份比例未发生变化，刘莉的持股比例也未发生变

化，公司的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所以，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保持稳定，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变动情况： 

序

号 

股东 

名称 
任职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比例

(%) 

1 苏琳 
董事长、 

总经理 
2,309,910 46.20 3,002,910 46.20 

2 刘莉 董事、董秘、 2,290,090 45.80 2,977,090 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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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2014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 1.25 0.34  

净资产收益率（%） -79.96 79.97 56.8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4 -0.67 -0.52  

每股净资产（元） -0.14 1.28 1.38  

资产负债率（%） 100.84% 70.70% 63.31  

流动比率（倍） 1.10 1.33 1.50  

注：2014 年度（增资后）依据披露的《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涉及的相关财务数据，并按照本次增资完成后

总股本摊薄测算。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

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新增股份将按照《公司法》、《业务规

则》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转让。其余新增股份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进行转让。本次股票发行无自愿锁定承诺相关安排，具体限售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 

股份数量 

本次限售 

股份数量 

本次不予限售的 

股份数量 

苏琳 693,000 519,750 173,250 

刘莉 687,000 515,250 171,750 

陈光蓉 90,000 67,500 22,500 

苏萍 30,000 0 30,000 

合计 1,500,000 1,102,500 397,500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2015 年 11 月 3 日，主办券商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针对埃森普特本次股票

发行出具了《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成都埃森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

财务负责人 

3 陈光蓉 监事 300,000 6.00 390,000 6.00 

合计 4,900,000 98.00 6,370,000  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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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法合规性意见》，结论性意见如下： 

（一）埃森普特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符合豁免向中国

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埃森普特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相关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

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

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

等均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股票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细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此外，经核查，埃森普特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以为，

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取

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四）埃森普特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均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埃森普特本次股票发行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

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六）埃森普特本次股票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结果合

法有效。 

（七）埃森普特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八）埃森普特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 

（九）埃森普特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十）埃森普特原股东中，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本

次定向发行的认购对象中也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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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备案。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2015 年 10 月 28 日，四川致高守民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四川致高守民律师

事务所关于成都埃森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埃森

普特本次股票发行过程、结果及发行对象合法合规。 

结论性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总人数累计不超过 200 人，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

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

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票发行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公司合法规范履行了董事会、股东

大会议事程序，执行了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权，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四）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等相关协议系各方真

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对发行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次股票发

行的法律文件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协商达成，符合《公司法》、《合同法》、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内容及形式均合法有效。 

（五）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系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所有在册股东。 

（六）本次股票发行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因此不存在资产评估程序违法违

规、资产权属不清，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之法律风险。 

（七）埃森普特原股东中，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本

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中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进行备案。 

（八）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 

（九）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十）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

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所引用的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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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